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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本条款为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各类企业财产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

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从保险标的“交接”到被保险人

之日起生效： 

(a)建筑物及相关设施(不包括生产设备) 

除非被保险人另外书面通知，否则本保险合同项下建筑物及相关设施的交接应从被保险人或其代表

签发实际竣工验收证书之日开始； 

(b)生产设备 

除非被保险人另外书面通知，否则本保险合同项下生产设备的交接应从被保险人书面通知保险人该

机器设备的试车期结束日，或机器设备三个月的试车期结束日(两者以先发生日为准)开始； 

被保险人应在每月 15 日之前，向保险人详细申报在前一个月内已经完成试车的新机器设备，该机器

设备从完成试车之日起即被视为已在本保险项下承保，并从该日起更新本保险财产损失保障部分下的保

额。未申报的机器设备，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如果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有权根据损失发生时已交接给被保险人的财产价值 (按上述(a)项和

(b)项定义) 进行索赔，索赔金额不受先前申报价值的限制。 

在本保险合同期满后，保险合同双方将根据被保险人每月向保险人申报的按日比例调整后的申报价

值，按明细表列明的保险费率调整保单实际保费，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保费 = 每月按日比例调整的申报价值的保费 + 期初申报价值 x 保险费率 

实际保费应多退少补，但保险人退还的保险费不得超过预付保险费的 50%。 

第三条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之处，以

主险条款为准。主险效力终止，本附加险效力亦终止；主险无效，本附加险亦无效。 


